
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及人民
收入水平的提高，购 买 商 业 保 险 成 为
个 人 理 财 投 资 常 见 的 一 种 选 择 。 购
买 商 业 保 险 后 ，人 们 期 望 不 仅 能 解 决
医 疗 、意 外 等 保 障 问 题 ，还 能 得 到 一
定 的 经 济 收 益 。 但 是 由 于 缺 乏 理 财

投 资 经 验 ，轻 信 于 人 ，导 致 上 当 受 骗 ，
钱 财 损 失 。 下 面 这 则 案 例 ，提 醒 大 家
购 买 商 业 保 险 一 定 要“ 擦 亮 双 眼 ”，谨
防受骗。

被告人刘某原为某保险公司业务
员，后因个人原因辞职待业。辞职后，
刘某仍声称自己为该保险公司业务员，
以办理保险为名，用伪造的保险单、分

红 保 险 红 利 通 知 书 等 骗 取 被 害 人 信
任。同时，以高利分红为诱饵，诱惑被
害人购买大额商业保险。刘某先后共
骗取汪某、赵某等 13 名被害人共计 250
余万元，骗取钱财均用于个人挥霍。

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
为，被告人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以
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钱
财，数额特别巨大，其行为侵犯了公民
的财产所有权，已构成诈骗罪。鉴于案
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刘某认罪认罚，态
度良好，且案发后退还部分赃款，可酌
情从轻处罚。最终，徐水法院以诈骗罪
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13 年，剥夺政治权利
二年，并处罚金 8 万元。

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，诈骗
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三年以下有
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
罚 金 ；数 额 巨 大 或 者 有 其 他 严 重 情 节
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
处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
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

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同
时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
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
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规定，诈骗公私
财物价值 3000 元至 1 万元以上、3 万元
至 10 万元以上、50 万元以上的，应当分
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

“数额较大”“数额巨大”“数额特别巨
大”。

本案中，被告人刘某以虚假的保险
公司业务员身份，以高利分红为诱饵，
诱惑他人购买大额商业保险，先后骗取
汪某、赵某等 13 名被害人共计 250 余万
元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
院《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
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的规定，应
属于 50 万元以上的“数额特别巨大”情
形。根据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
定，应判处刘某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
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但
由于案件审理过程中刘某认罪认罚，态
度良好，且案发后退还部分赃款，故法
院最终依法从轻对刘某作出了判处有
期徒刑 13 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，并处
罚金 8 万元的判决。

7星期五

2020年 3月 20日就案说法责编：李胜男 电话：0311-89920070

邮箱：fayuanzk@126.com

说法

□ 古孟冬

现今，随着网约车深度融入城市
生活，从事网约车运营已成为部分有
车一族兼职赚钱的常见方式。私家
车变更为网约车，从家用转为营运，
保费高了近一倍，如此大的保费差额
让不少网约车司机心存侥幸，故意不
变更保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网约车发
生交通事故，保险公司到底赔不赔？
请看下面几则案例。

2018 年 8 月，张某驾驶网约车与
孙某驾驶的车辆相撞，造成两车受损
的交通事故。后经交警部门认定，孙
某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，张某负事
故的次要责任。在此之前，2018 年 4
月，张某在某保险公司为其所有的小
轿车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，保险期
为一年，投保单显示机动车使用性质
为家庭自用汽车。

事故发生后，张某通知保险公司
出 险 ，保 险 公 司 随 即 派 人 勘 查 现
场 ，确 定 了 交 通 事 故 发 生 的 事 实 。
然 而 ，在 张 某 提 出 申 请 要 求 赔 偿 车
辆 损 失 时 ，却 遭 到 了 保 险 公 司 的 拒
赔 。 对 此 ，张 某 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，
要求保险公司支付车辆损失费。

庭审中，保险公司辩称，涉案保
险车辆在 投 保 时 ，其 使 用 性 质 为 非
营 运 车 辆 ，但 是 在 事 故 发 生 时 ，该
车 却 在 滴 滴 打 车 平 台 上 注 册 为 营
运 车 辆 ，并 正 在 从 事 载 客 业 务 ，处
于 运 营 状 态 。 根 据 保 险 合 同 第 九
条 第（五）项“ 被 保 险 机 动 车 被 转
让 、改 装 、加 装 或 改 变 使 用 性 质 等 ，
被 保 险 人 、受 让 人 未 及 时 通 知 保 险
人 ，且 因 转 让 、改 装 、加 装 或 改 变 使
用 性 质 等 导 致 被 保 险 机 动 车 危 险
程 度 显 著 增 加 ”的 规 定 ，保 险 公 司
不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。 但 张 某 认 为 ，擅
自 把 家 用 车 辆 用 作 营 运 ，出 了 事 故
保险公司不赔，属于免责条款，保险
公 司 应 尽 到 提 示 说 明 义 务 ，但 对 方
并未告知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张某的被保险
车辆在事故发生时，正从事网约车运
营业务，其车辆性质发生变化，车辆
危险程度显著增加，依据保险法规定
及合同约定，被保险人应通知保险公
司，保险公司可以提出增加保费或者
解除合同。保险人因投保人违反法
定或者约定义务，享有解除合同权利
的条款，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
款 规 定 的“ 免 除 保 险 人 责 任 的 条
款”。因此，保险公司对张某的拒赔
于法有据，应予支持。因此，法院驳
回了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。

《保险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，在合
同有效期内，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
著增加的，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
定及时通知保险人，保险人可以按照
合 同 约 定 增 加 保 险 费 或 者 解 除 合
同。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
知义务的，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
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，保险人不
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。同时，最高
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＜保险法＞若干
问题的解释》（四）（以下简称《司法解
释（四）》）第四条规 定 ，人 民 法 院 认
定保险标的是否构成保险法第四十
九条、第五十二条规定的“危险程度
显著增加”时，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
素 ：（一）保 险 标 的 的 用 途 改 变 ；
（二）保 险 标 的 使 用 范 围 的 改 变 ；
（三）保 险 标 的 所 处 环 境 的 变 化 ；
（四）保险标的因改装等原因引起的
变 化 ；（五）保 险 标 的 使 用 人 或 者 管
理人的改变；（六）危险程度增加持续
的时间；（七）其他可能导致危险程度
显著增加的因素。保险标的危险程
度虽然增加，但增加的危险属于保险
合同订立时保险人预见或者应当预
见的保险合同承保范围的，不构成危
险程度显著增加。

本案中，张某在为车辆投保时，
保险单中写明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
车辆，但在事故发生时，被保险车辆
却在从事网约车载客运输，变更了车
辆 的 使 用 性 质 。 根 据《司 法 解 释
（四）》第四条“保险标的的用途改变”
的规定，在张某将私家车辆从事网约
车业务时，该车辆危险程度就显著增
加。对此，按照《保险法》第五十二条

“在合同有效期内，保险标的的危险
程度显著增加的，被保险人应当按照
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”的规定，
张某应当将该情形及时告知保险公
司，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。但事
实上张某却没有通知保险公司，所以
依据《保险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，其车
辆因从事网约车业务而发生的保险
事故，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
责任。因此，法院最终驳回了张某的
诉讼请求。

2015 年 7 月的一天，利用业余时
间从事网约车服务的某公司职工张
先生拉着乘客在一丁字路口拐弯时，
与骑电动车直行的程女士发生碰擦，
导致程女士倒地后颅脑受到重创住
院，张先生自己的车也遭损坏。因相
关路段无监控，警方无法查清事故双
方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，所以未对双
方责任进行划分。

车祸发生前，张先生的私家车在
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 100 万元
商业险。事故发生后，张先生及时与保
险公司取得联系，要求保险公司出险并
理赔。但保险公司以张先生改变车辆
的家庭自用性质，却没有按法律规定尽
到告知义务为由，拒绝了理赔请求。

程 女 士 伤 愈 出 院 后 ，经 有 关 部
门 鉴 定 ，其 因 颅 脑 损 伤 导 致 轻 度 精
神 障 碍 ，日 常 活 动 能 力 受 限 ，构 成
九 级 伤 残 ；颅 骨 缺 损 6 平 方 厘 米 以
上 ，构 成 十 级 伤 残 。 据 此 ，2016 年 5
月 ，程 女 士 将 张 先 生 及 车 辆 投 保 商
业 险 、交 强 险 的 保 险 公 司 作 为 被
告 ，一 起 告 到 法 院 ，要 求 索 赔 医 疗
费、伤残赔偿金等共计 27.9 万余元。

庭审中，张先生认为，其只是业
余时间进行网约车服务，其车辆不属
于营运车辆。保险公司辩称，事故车
辆系网约车，张某改变私家车用途，
用于经营，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保险合同是双
务合同，保险费与保险赔偿金为对价
关系，保费是根据危险程度评估决定
的。本案中，张先生通过打车软件接
下不特定人的网约车订单，并收取费
用 ，符 合 营 运 的 特 征 。 在 这 种 情 况
下，张先生没有向保险公司履行告知
义务，且其营运行为导致事故发生，
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责险范围内不负
赔偿责任。但交强险是法律规定的
强制保险，不以赢利为目的，旨在最
大限度保护受害第三方的利益。若
将网约车在道路上行驶时造成的人
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排除在交强险的
赔偿范围之外，则投保人投保交强险
的目的也将难以实现，这显然不符合
交强险的立法目的。故网约车事故
造成第三者伤害，交强险的承保人应
当在交强险理赔限额内履行理赔责
任。据此，法院作出判决，程女士索
赔损失 27.9 万余元，由保险公司在交
强险限额内赔偿 12 万元，张先生赔偿
剩余的 15.9 万余元。

本 案 中 ，张 先 生 作 为 某 公 司 职
工，虽然仅仅工作之余从事网约车业
务，但其通过打车软件接下不特定人
的网约车订单，并收取费用，符合营
运的特征。且随着约车人的增多，其
使用频率也必然加大，客观上导致车
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。在这种情
况 下 ，按 照《保 险 法》第 五 十 二 条 和

《司法解释（四）》第四条的规定，保险
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对此次事故不
负赔偿责任。但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
任强制保险条例》第二十一条规定，
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
成本车人员、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
人身伤亡、财产损失的，由保险公司
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
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。道路
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
成的，保险公司不予赔偿。由此可以
看出，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仅是除本
车人员、被保险人以外的由受害人故
意造成的保险事故，因“危险程度显
著增加”不属于交强险的免赔事由。
所以，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，为保护
受害者及时得到救助，保险公司应当
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，即：财产
损失赔偿限额为 2000 元、医疗费赔偿
限额为 1 万元、伤残死亡赔偿金限额
为 11 万元。据此，法院最终作出了保
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程女士
12 万元、张先生赔偿 15.9 万余元的判
决。

2017 年 7 月 19 日,北京的李某通
过某线上平台接到一位顺风车乘客，
但在上路行驶过程中，车辆撞上了路
中心护栏，经交管部门认定为单方责
任事故。李某向车辆投保的保险公
司申请理赔,却被保险公司以改变被
保车辆使用性质为由拒绝承担保险
责任。据此，李某诉至法院，要求保
险公司对他的事故损失进行理赔。

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,事故发生
时,李某使用顺风车接单,此举不会导
致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程度显
著增加,因此保险公司不能免责,故判
决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合同约定的
赔偿责任。

保险公司不服,认为李某同时注
册了某线上平台的快车和顺风车业
务,而即使是平台上的顺风车,也不同

于日常上下班顺路搭乘、分担油费的
行为,法院不能仅依靠业务名称来认
定事实。

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,根据相关
法律法规,网约出租车应办理相关营
运证照后才能投入运营,而顺风车属
于私人小客车合乘,是自愿的、不以营
利 为 目 的 的 民 事 行 为, 而 非 运 营 行
为。根据李某的当日接单次数、路线
终点与其居住区域相近、收取费用等
证据,可以认定李某在出险时的行为
应为顺风车。因此李某并未改变车
辆使用性质,合乘行为也是以车主正
常的出行路线和常规使用车辆为基
础,不会因此导致车辆的危险程度显
著增加。据此,二审法院驳回了保险
公司的上诉,裁定维持原判。

本 案 中 ，李 某 虽 然 在 某 线 上 平
台 同 时 注 册 了 快 车 和 顺 风 车 业 务,
但 根 据 其 当 日 接 单 次 数 、路 线 终 点
与 其 居 住 区 域 相 近 、收 取 费 用 等 证
据, 可 以 认 定 李 某 在 出 险 时 的 行 为
应 为 顺 风 车 。 根 据《网 络 预 约 出 租
汽 车 经 营 服 务 管 理 暂 行 办 法》第 三
十 八 条“ 私 人 小 客 车 合 乘 ，也 称 为
拼车、顺风车，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
规 定 执 行 ”的 规 定 ，以 及 北 京 市《私
人 小 客 车 合 乘 出 行 指 导 意 见》第 一
条“合乘出行作为驾驶员、合乘者及
合 乘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各 方 自 愿 的 、不
以 营 利 为 目 的 的 民 事 行 为, 相 关 责
任义务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
合乘各方自行承担”规定，李某此次
出险时的行为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
的 民 事 行 为, 而 非 运 营 行 为 ，其 并 未
改 变 车 辆 使 用 性 质, 且 合 乘 行 为 也
是以车主正常的出行路线和常规使
用 车 辆 为 基 础, 不 会 因 此 导 致 车 辆
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。所以法院最
终判决保险公司应承担李某的事故
赔偿责任。

综上，我们可以看出，私家车成
为网约车，不论是不是兼职，车辆使
用性质本质上已经从家庭自用变成
了商业运营，而商业运营的车辆所缴
纳的车险费用与自驾私用的车辆是
不一样的。从事营运活动的车辆风
险远高于私家车，投保人未通知保险
公司而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营运造成
的事故损失，显失公平，保险公司有
权不予理赔。在此，提醒各位网约车
司 机 ，变 更 车 辆 用 途 一 定 要 变 更 保
险，否则出险后将无法理赔，切莫为
了省一点保费，而将自己置于更大的
风险之下。

黄骅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件“有故事”
的民间借贷案件，不仅被告未到庭，而且借
款事实不清不楚，结果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
讼请求。这其中到底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是
非曲直呢？

黄骅 法 院 在 开 庭 审 理 这 起 案 件 时 ，仅
有 原 告 刘 某 到 庭 参 加 诉 讼 ，被 告 栗 某 经 依
法 传 唤 无 故 缺 席 。 虽 然 原 告 向 法 庭 提 交
了 借 条 证 明 借 款 的 真 实 性 ，但 考 虑 到 被 告
缺 席 未 答 辩 ，为 全 面 查 明 案 件 事 实 ，法 官
在 仔 细 核 对 借 条 证 据 的 同 时 ，要 求 刘 某 就
借 款 原 因 、经 过 、款 项 交 付 的 方 式 ，以 及
还 款 的 过 程 进 行 详细说明。听完原告的陈
述，法官才发现这并不是一件普通的民间借
贷案件。

原来，刘某家周边的房屋面临拆迁，但
是 根 据 拆 迁 要 求 ，刘 某 的 房 屋 并 不 在 范 围
之 内 。 面 对 巨 额 拆 迁 款 即 将“ 飞 ”走 的 现
实 ，刘 某 慌 了 手 脚 ，此 时 朋 友 栗 某 却“ 承
诺 ”刘 某 ，他 有 办 法 可 以 让 其 得 到 拆 迁 补
偿 ，但 是 刘 某 要 提 前 给 他 1 万 元“ 好 处
费 ”。 巨 额 的 拆 迁 款 和 一 万 元 的“ 好 处 费 ”
之 间 根 本 不 需 要 思 索 ，刘 某 立 刻 把 好 处 费
交 到 栗 某 手 中 。 但 事 情 却 没 有 刘 某 预 想
的 那 么 顺 利 ，眼 看 着 周 边 的 邻 居 都 拿 到 了
拆 迁 补 偿 款 ，自 己 不 但 没 有 拿 到 ，还 白 白
搭 进 去 1 万 元 ，心 里 很 不 是 滋 味 。 经 刘 某
多 次 催 促 ，栗 某 最 终 给 刘 某 出 具 了 一 张 1
万 元 的 借 条 ，这 也 就 是 庭 审 中 刘 某提供的
那张借条的由来。

其实，该案的“猫腻”不仅这一个。庭审
结束之后，法官在办案系统中查询案件时，
竟发现栗某在该院还涉及一件刑事诈骗案
件。通过调阅刑事卷宗，法官惊奇地发现，
这件民间借贷案件的原告刘某早已在刑事案
件中作为被害人出现过，并且对于借贷案件
涉及的 1 万元，刑事案件中已经作出判决要
求栗某退还刘某。

经 过 调 查 核 实 ，黄 骅 法 院 最 终 作 出 判
决，依法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<民事诉讼法>
的解释》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，当事人就已
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
效后再次起诉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构成
重复起诉：（一）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；
（二）后 诉 与 前 诉 的 诉 讼 标 的 相 同；（三）后
诉 与 前 诉 的 诉 讼 请 求 相 同 ，或 者 后 诉 的 诉
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。当事人
重复起诉的，裁定不予受理；已经受理的，裁
定驳回起诉，但法律、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
除外。

本案 中 ，刘 某 虽 然 出 具 了 栗 某 书 写 的
借 条 ，证 明 栗 某 欠 其 1 万 元 事 实 的 存 在 ，
但 因 其 损 失 之 前 已 经 过 刑 事 审 理 ，这 次
又 以 民 间 借 贷 为 由 提 起 诉 讼 ，根 据 最 高
人 民 法 院《关 于 适 用 < 民 事 诉 讼 法 > 的 解
释》第 二 百 四 十 七 条 的 规 定 ，刘 某 的 行 为
明 显 属 于 重 复 起 诉 ，因 此 黄 骅 法 院 依 法
予 以 驳 回。

民间借贷“有故事”
重复诉讼被驳回
□ 张玉颖

说法

私家车变身网约车未告知
出了事故保险公司赔不赔

□ 陈丽思 张杰

说法

案例二：

造成第三人受伤
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

案例一：

危险程度显著增加
保险公司拒赔依法有据

案例三：

顺风车并非营运性质
保险公司不能拒赔

说法

说法

“高利分红”有风险 理财投资需谨慎


